
高雄市新莊高級中學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104.1.14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09.1.9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10.1.15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11.11.18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12.5.11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13.1.8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13.6.20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修正 

113.8.01 行政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6 月 25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068335A 號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

業原則」、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總說明之規定及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雙語實驗班」設置

辦法，為依學生特性協助其探索生涯進路，引導其發展多元智能，特訂定本規定，並組織「高雄

市立新莊高級中學學生編班及轉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本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辦理

學生編班(班群)及轉班(班群)作業相關事宜。 

二、適用對象：  

(一)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本校全體學生 

(二)有關復學生、重讀生、延修生之編班，依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

理。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校長擔任之。委員包含：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級導師、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各科科主席得以列席。因應特殊因素學生學習適應

需求，得由主任委員籌組【特殊因素學生申請轉班群(班)輔導會議】，執行編班及轉班作業，

必要時得另聘請專家學者擔任本會小組委員。 

四、本會職掌如下： 

(一)議定本校學生編班(班群)及轉班(班群)作業方式及注意事項等事宜。 

(二)審核本校學生編班(班群)實施方式。 

(三)審核參加本校轉班(班群)學生條件。 

(四)其他編班(班群)及轉班(班群)作業相關事宜。 

五、本會業務由教務處規劃及執行。 

六、本校學生之編班時程及方式如下： 

(一)高一新生編班： 

1. 一般生依性別採 S行排列分配就讀班級。 

2. 特殊教育學生採平均分散編入各班，視其障礙特性及個別需求，並參酌輔導處之意見為

原則；惟具縣市鑑輔會特殊身心障礙生之班級，依學生狀況，得減少該班總人數。 

(二)高一升高二選班群： 



為輔導學生選擇適合其興趣與志向的班群，並維護學生學習公平性，每年五月學生填寫選

班群申請表後，註冊組依編班原則初擬編班名單，提校長審核，審核通過後於暑期輔導前

公告班群名單，其班群編列原則如下：  

1. 學生於選班群作業開始前，導師及輔導教師應先行以性向測驗、興趣測驗及個人學業成

績等方向輔導學生，作為選班群參考。 

2. 選班群申請表繳交截止後，不再受理更改，學生必須讀滿一學期，方能轉班群。 

3. 各班群班級數以申請人數多寡決定之。編班方式以高一上學期三次定期考試及下學期二

次定期考試加權總分之總和，採 S型編班。 

4. 特殊教育學生依班群採平均分散編入各班，視其障礙特性及個別需求，並參酌輔導處之

意見為原則：惟具縣市鑑輔會特殊身心障礙生之班級，依學生狀況，得減少該班總人

數。 

5. 註冊組於下學期結束前公告學生新學期之班級及座號。 

(三)高三編班：由原高二班級升級為高三班級。 

(四)體育班、音樂班：依該入學管道集中編班。 

(五)編班(班群)後始報到或轉入之學生(重讀生、轉學生及復學生、轉班群生)之編班，依班群

優先將其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其次依其性別編入同性別人數較少之班級，惟應以各班

學生人數均衡為原則，並由註冊組逕行編班。 

(六)高二轉班群經本委員會決議若需重新編班(拆班)，則重新編班之拆班順序為: 

1. 班級轉出人數比例最多班級。 

2. 如遇順位相同者，由教務處公開抽籤決定。  

七、轉班群時程及方式：為使學生能依興趣及性向學習，以達適性發展之目標，本校二、三年級學生

得申請轉班群就讀，其實施方式如下： 

(一)作業時間： 

學年度申請轉班群時間分為上下學期各一次，教務處註冊組統計各班缺額於受理申請前二

週公告，學生應於下列時間提出轉班群申請(確定辦理時間依註冊組公告日期為準)，逾期

不受理。 

1. 高二、三上學期第二次段考後二週內。 

2. 高二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後二週內。 

(二)作業方式及條件： 

1. 高二、三學生選讀班群與其性向、興趣不合而必須轉班群時，至教務處索取「轉班群申

請表」，除雙語實驗班轉(出、入)班外，同班群不得互轉。 

2. 申請表由學生家長、班級導師同意簽章，並經輔導教師進行適性輔導晤談，於規定期限

內提出書面申請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3. 雙語實驗班轉入須滿足下列作業要點： 

(1)資格： 

 前一學期智育成績排名，在全年級或班群排名前 50%、且 5次段考英文成績均達 60 



     分以上。 

 該學期無任何考試作弊行為者。 

 該學期無任何小過處分(含)以上者（不含警告累計、不得功過相抵）。 

(2)審核依據： 

 依照申請學生之年級或班群成績，擇優錄取。 

 若遇成績相同時，比序條件為英文→數學(A)成績擇優錄取。 

(3)學生提出轉入申請後，若該年級雙語實驗班有學生轉出則由本校「實驗班教育委員會」  

   審查並決議錄取名額與名單，並提請本委員會進行複審決議。 

(4)雙語實驗班學生如因記過以上處分受輔導轉出而進行救濟行為，在最終結果確定前，   

   該名額以已轉出計算，名額提供其他學生轉入。救濟最終結果不影響已經轉入者之就 

   讀權益。 

(5)為符合適性學習原則，「實驗班教育委員會」得邀請班級導師及任課教師共同討論學 

   生之學習狀況及課程執行成果，並進行班級人數及成員之微調。學生升高三後，班級 

   成員原則上不再異動，直至畢業。 

4. 教務處註冊組受理後，辦理編班作業。 

(三)轉班群名單提請本委員會進行複審後，由註冊組通知學生及家長、導師，並公告相關訊息

於學校網頁，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至新班級報到。 

(四)經決議核定後轉班群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銷申請轉回原班就讀。  

(五)轉班群學生之學分抵免及科目補修，悉依本校訂定「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六)轉班群確定後，由輔導處給予必要之適應輔導。 

(七)申請轉班群編班應以各班學生人數均衡為優先原則，由轉入班群人數(加減免人數)較少之

班級優先編入，其次依其性別編入同性別人數較少之班級；若前述兩項比序皆相同，則由

註冊組辦理電腦抽籤並全程錄影，以決定編入之班級。 

(八)高二第二學期轉班群，編班因配合上下學期對開課程，以轉入班群奇數班轉奇數班、偶數

班轉偶數班為優先原則，再依(七)之規範進行編班。 

(九)高二第二學期由乙、丙班群轉入甲班群(數 A)或甲班群(數 B)，依照(七)、(八)兩項原則編

班處理後，若甲班群班級人數不平均，則由註冊組將學生平均分入相對應之甲班群奇(偶)

數班。學生第二學期之數學課程可併入相符合的數 A或數 B之班級一同上課。 

八、就學期間，若因學生遭遇下列特殊情形： 

(一) 本校校園霸凌事件並經調查屬實者。 

(二) 本校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並經調查屬實者。 

(三) 其它特殊狀況導致嚴重適應因難，並經心理評估及治療仍無法改善者。得由家長或監 

     護人持特殊因素轉班群(班)申請表並檢附完整相關文件(如輔導資料、就醫證明等)，主動 

     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轉班群(班)申請。申請後處理流程如下： 

1、 該生責任輔導老師及班導師做綜合評估，並經輔導處完整輔導過程後，由教務處召開【特 

殊因素學生申請轉班群(班)輔導會議】議決之。前述會議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註冊組長、責任輔導老師、導師出席參加，學生家長得列席說明。 



2、 由註冊組依【特殊因素學生申請轉班群(班)輔導會議】議決結果及本校編班方式安排編入

班級並提請本委員會進行複審決議。 

 

九、 申覆作業 

(一)本會申覆小組成員由校長另聘之。 

(二)申請學生及家長如有疑義，應於編班公布後十個工作日內填具編班及轉班(班群)申覆書向

註冊組提出，逾期不再受理，並交由申覆小組審議。 

(三)學生提起申覆，同一案件本委員會以受理一次為限。 

(四)申覆人於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未做成決議前，得撤回申覆，申覆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

提起申覆。 

(五) 申覆結果最遲應於接獲申覆書起二十日內召開本會並以書面回覆決議結果。 

十、 特殊教育學生之編班(班群)及轉班(班群)作業仍依本規定辦理；惟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所定

個別化教育計畫者得依個別化教育計畫辦理，但仍應受各班原核定名額之限制。 

十一、 本作業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因素學生轉班群申請表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學年度特殊因素轉班群申請單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姓 名 
 

原就讀 

班群 

□甲班群 

□乙班群 

□丙班群 

改選讀 

班群 

□甲班群 

□乙班群 

□丙班群 

特殊因素 

 

申請家長 

 本人了解子女狀況，決定申請本人子女轉班群。 

 其他： 

 

家長簽名： 手機:   

學生意見 
確認願意選擇轉班群 

學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導師意見 

 尊重家長、學生決定  建議學生再多考慮 

 其他： 

導師簽名：   

輔導老師意見 

 已完整輔導過程，尊重學生決定。 

 其他 

輔導老師簽名：   

檢附文件 

 

審核結果 

(本欄為作業區不需填寫) 

 

註冊組 導 師 輔導老師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 長 

說明: 

1. 就學期間，若因學生特殊因素或確有嚴重適應不良者，由家長或監護人主動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

轉班群申請。 

2. 申請學生須經高中輔導處完整輔導過程。 

3. 召開【特殊因素學生申請轉班(群)輔導會議】議決之。學生、家長、導師得列席說明。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申覆書 
收件編號：   （申請人免填） 

申 

覆 

學 

生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座 號  

通訊地址 □□□ 

連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監護人或法定  簽名(章)  

代理人姓名  聯絡電話  

編班結果  

申覆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本表。）  

一、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此致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學生對申請轉班群之結果如有異議，得於編班名單公告後 10日內（不含公告日及例假

日）填具書面意見，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覆（受理窗口為註冊組）並說明申覆請求事項及事實、理由，

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申覆書後，逾期不再受理。 
 


